A类   
浮城字〔2025〕3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林峰

关于县政协八届五次会议

第77号提案答复的函

余萍委员:

您提出的《关于推进农村和小县城厨余垃圾有效处理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我县城区厨余垃圾处理于今年7月起已纳入景德镇市全域收运处置服务范围，由景德镇市国控环境产业有限公司负责。陆续在县城区餐饮企业、商业超市、食堂、小区等全面铺开。（景德镇市国控联系人：高鑫磊，电话：15026694881）

为推进农村厨余垃圾处置，县农业农村局已在王港、臧湾建成厨余垃圾处置场，待投入使用可与其他乡镇共享，解决我县农村厨余垃圾处置问题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，提高群众的知晓率、参与率，共同营造美丽浮梁生态环境。

附件：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浮梁县城市管理局    
2025年10月28日    
抄送：县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县政府督查室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桂利明，13979828816

附件

  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	承

办

单

位

填

写
	提案者
	余萍
	通讯地址及

联系电话
	浮梁县经公桥液化气站13979800003

	
	提案标题
	关于推进农村和小县城厨余垃圾有效处理的

建议

	
	提案编号
	77
	办案结果分类（A、B、C）
	A

	
	承办单位
	浮梁县城市管理局

	委

员

填

写
	办理态度
	满意
	
	基本满意
	
	不满意
	

	
	办理结果
	满意
	
	基本满意
	
	不满意
	

	
	意见建议：

提案者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

